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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关于表彰奖励
我区在全国第十五届“群星奖”评奖活动中
获奖作品、项目和个人的决定
各盟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群星奖”是文化部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全国社会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在全国第十五届“群星奖”评奖活动中，我区参赛的小戏《摘花椒》（区直）、曲艺《呼和浩特赞》（区直）、曲艺《遨游太空》（通辽市）、蒙古族歌曲组合《家乡的古神树》（通辽市）、达斡尔族群舞《鲁日格勒》（呼伦贝尔市）等5个（剧）节目荣获“群星奖”作品奖；包头鹿城文化艺术节、呼和浩特春节元宵文化庙会、赤峰市城乡基层会演3项活动荣获“群星奖”项目奖；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局长王黑小、包头市文化局副局长白凌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馆馆长吴玉华3人被授予“群文之星”荣誉称号。在本届全国“群星奖”评选活动中，我区获奖数量在全国35个省区和单位排名第13位，居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位，这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果，是全区文化系统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同时也是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争创一流的结果。
为鼓励先进，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自治区文化厅决定对获得“群星奖”的作品、项目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荣获“群星奖”作品奖的5个单位各一万元的奖金；给予荣获“群星奖”项目奖的3个地区各一万元的奖金；给予荣获“群文之星”的3人各五千元的奖金。希望各盟市对获奖作品、项目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获奖单位和个人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我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特此决定。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主题词：群星奖    表彰奖励     决定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办公室         2011年8月1日印发  

                                           共印18份
